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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請系統入口(1/3) 

• 請逕至本部網站(https://www.most.gov.tw/ch/academic)/學術研
發服務網登入/專題研究計畫線上申請系統/線上申請作業/產學技術
聯盟合作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(先導型)、(開發型)、(應用型) 中填寫
相關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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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請系統入口(2/3) 
1. 選擇「新增申請案」 
2. 或下拉可修改暫存之申請案 

已暫存尚未送出
之產學類申請案 

新增申請作業 



一、申請系統入口(3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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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欲申請之產學計畫類別 

若選擇「新增申請案」，則為如下頁面 

1. 新申請案之填報截止日依徵件公告(所屬申請機
構另訂期限者，依其規定) 
2. 執行中多年期計畫，申請次年度計畫截止日為 
當年度計畫結束前3個月 

產學小聯盟 
新申請或第二期計畫申請均
按此 

一般產學合作計畫 
次年度計畫請按此 

一般產學合作計畫 
新申請計畫請按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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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組(TE1)    資通組(TE2)  機電材料組(TE3) 民生化工組(TE4)    
土木能環組(TE5) 生醫組(TB1)  創新服務與教育組(TS1)  經管與資
服組(TM1) 

二、系統填寫注意事項(1/5) 
(一)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(產學小聯盟)(1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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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-預期成果摘要綜整表 

二、系統填寫注意事項(2/5) 
(一)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(產學小聯盟)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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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填寫項目-合作企業所屬產業別 

二、系統填寫注意事項(3/5) 
(二)一般型產學合作計畫(1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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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上傳簡易化： 
自桌面拖曳檔案至
網頁即可立即上
傳。 

二、系統填寫注意事項(4/5) 

(二)一般型產學合作計畫(2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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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型計畫作業簡化： 
1. 由總計畫主持人彙整填寫子
計畫資料(表CM04)即可，無須
分由各子計畫主持人填寫 
2. 子計畫主持人如支領主持
費，須將其列為共同主持人 

(二)一般型產學合作計畫(3/3) 

二、系統填寫注意事項(5/5) 



• 產學小聯盟：系統操作模式比照本部一般專題研究計畫 

• 一般產學合作計畫（先導、開發及應用型） 

 須先填寫計畫基本資料及合作企業基本資料，系統始得進入下一步 

 合作企業意願書之產生，係於系統完成填寫相關經費後，由系統製作
並直接下載使用，內容請勿修改(請勿自行使用WORD檔填寫) 

 合作企業共同參與研究人數與派員參與計畫做為出資比不同，後者須
另行上傳相關資料(註)。 

註：派員參與計畫做為出資比時，須經計畫主持人依規定循申請機構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，依計畫申請書表CM18A之
(四)1及(四)(1)說明辦理，檢齊該擬派人選勞、健保、學經歷及專長、參與計畫預期投入工作時間、參與計畫實驗、工作
內容及參與計畫執行之相關性等預期工作規劃資料，併入計畫申請書，供審查參考。 

 

 

三、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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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資訊客服電話: 0800-212-058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 (02)2737-7590、(02)2737-7591 、(02)2737-7592 


